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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
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
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0885）

仁天科技控股有限公司 *

RENTIAN TECHNOLOGY HOLDINGS LIMITED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中期業績公佈

財務摘要

•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收益約為356,650,000港元（二零一五年六
月三十日：287,770,000港元），較二零一五年同期增加約23.94%；

• 本集團物聯網（「物聯網」）業務產生之收益約為393,460,000港元（二零一五年六
月三十日：285,330,000港元），佔本集團收益約110.32%，較二零一五年同期增加
約37.89%；

• 本集團物聯網業務產生之分類業績約為98,470,000港元（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
37,380,000港元），較二零一五年同期增加約163.42%；

• 本集團投資業務產生之分類業績約為61,850,000港元（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
344,720,000港元），較二零一五年同期減少約82.06%；及

• 除稅前溢利主要源自(i)物聯網業務產生之分類業績約98,470,000港元（二零一五
年六月三十日：37,380,000港元）；及(ii)投資業務產生之分類業績約61,850,000港元
（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344,720,000港元），當中已抵銷(i)融資成本約47,160,000

港元（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10,790,000港元）；及(ii)購股權開支約12,430,000港
元（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9,990,000港元）。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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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績

仁天科技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匯報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如

下：

簡明綜合全面收入報表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3 356,649 287,771

銷售成本 (232,252) (196,544)

毛利 124,397 91,227

其他收入 4 16,146 6,941

銷售及分銷開支 (28,778) (27,653)

一般及行政開支 (105,066) (76,117)

於損益帳按公平值處理之

財務資產公平值變動 126,221 314,477

經營溢利 132,920 308,875

融資成本 5(a) (47,156) (10,785)

應佔聯營公司之業績 7,408 46,141

出售可供出售財務資產之虧損 11(a) (414) –

收購一間聯營公司之議價購買收益 – 8,740

除稅前溢利 5 92,758 352,971

稅項 6 (16,668) (1,5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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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內溢利 76,090 351,397

其他全面虧損：

會或可重新分類至損益帳之項目：

可供出售財務資產之公平值變動 – (19,092)

換算海外業務所產生之匯兌差額 (13,354) 538

應佔聯營公司之其他全面（虧損）收入 (2,788) 40

期內其他全面虧損 (16,142) (18,514)

期內全面收入總額 59,948 332,883

下列應佔溢利：

本公司擁有人 54,222 347,012

非控股權益 21,868 4,385

76,090 351,397

下列應佔全面收入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40,517 328,430

非控股權益 19,431 4,453

59,948 332,883

港仙 港仙

每股基本盈利 8 0.59 4.80

每股攤薄盈利 8 0.58 4.80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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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34,296 32,916

無形資產 9 156,235 33,144

商譽 10 1,194,558 266,592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97,764 93,144

可供出售財務資產 11 357,606 493,020

已抵押銀行存款 2,313 1,634

遞延稅項資產 331 317

1,843,103 920,767

流動資產
存貨 102,547 101,325

可供出售財務資產 11 – 83,559

於損益帳按公平值處理之財務資產 12 2,212,700 1,707,758

應收或然代價 19(c) 452 –

應收貸款 13 32,836 30,748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14 471,641 393,334

已抵押銀行存款 1,631 2,214

銀行結存及現金 189,892 228,247

3,011,699 2,547,185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15 245,639 288,765

應付所得稅 15,658 6,072

計息借貸 16 276,155 374,019

承兌票據 17 417,314 55,000

954,766 723,856

流動資產淨值 2,056,933 1,823,329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3,900,036 2,744,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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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流動負債

計息借貸 16 508 582

遞延稅項負債 33,717 2,867

應付或然代價 19(c) 15,916 –

承兌票據 17 632,470 476,337

682,611 479,786

資產淨值 3,217,425 2,264,310

股本及儲備

股本 18 10,148 8,136

儲備 3,016,171 2,106,864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股權 3,026,319 2,115,000

非控股權益 191,106 149,310

股權總值 3,217,425 2,264,310

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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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 一般資料

仁天科技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在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為獲豁免有限公司，其股份於香港聯合交
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主板上市。

2. 遵例聲明及會計政策

此等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六之適用披露規
定及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
務報告」編製。

編製符合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需要管理層作出判斷、估計及假設，有
關判斷、估計及假設會影響會計政策之應用情況及資產、負債、收入及開支年初至今之申報金額。實
際結果可能有別於估計數字。

此等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並不包括年度財務報表所須之全部資料及披露，應與本集團截至二
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一併閱讀。此等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按歷
史成本編製，惟應收╱應付或然代價、於損益帳按公平值處理之財務資產及若干可供出售之財務資
產項目則以公平值計量。

除下文所述者外，編製此等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採用之會計政策與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所採用者貫徹一致。

業務合併產生之或然代價

將由收購方轉讓之任何或然代價按收購日期之公平值確認。其後對代價之調整於調整源自於計量期
（最長為收購日期起計12個月）內所取得有關於收購日期之公平值之新資料時，方於商譽確認。不符
合作為計量期間調整之或然代價公平值變動之其後會計處理取決於或然代價如何分類。分類為權益
之或然代價不會於其後報告日期重新計量，而其後結算於權益內入帳。分類為資產或負債之或然代
價乃在其後報告日期重新計量，而相應盈虧於損益帳中確認。

採納與本集團有關並由本期間起生效之新訂╱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
本集團本期間及過往期間之業績及財務狀況並無任何重大影響。

於授權刊發此等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當日，香港會計師公會已頒佈多項於本期間尚未生效之
新訂╱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本集團現正評估未來採納該等新訂╱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可
能產生之影響，惟目前尚未能夠合理地估計對本集團綜合財務報表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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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類資料

主要營運決策人已根據本集團各經營分類之內部報告，評估該等分類之表現及將資源分配至各分
類。本集團之經營分類按其業務性質建構及分開管理。本集團有兩個（二零一五年：兩個）可報告分
類如下：

(a) 物聯網（「物聯網」）及相關業務

(b) 證券及其他投資（「投資」）

本集團其他經營分類並不達到釐定可報告分類之任何量化最低要求。該等其他經營分類之資料已計
入「未經分配」一欄。

分類業績指各可報告分類之業績，當中並無分配融資成本。以下分析為向執行董事（即主要營運決
策人）作出報告之方法，以供分配資源及評估分類表現。

按業務分類

本集團收益及業績按可報告分類之分析載列如下：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物聯網 投資 未經分配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銷售物聯網業務產品 280,985 – – 280,985
物聯網業務之服務收入 112,471 – – 112,471
上市證券之股息收入 – 12 – 12
出售於損益帳按公平值處理之
財務資產之已變現虧損淨額 – (40,152) – (40,152)

應收貸款之利息收入 – – 3,333 3,333

總收益 393,456 (40,140) 3,333 356,649

經營業績
分類業績 98,472 61,853 (20,411) 139,914

融資成本 (47,156)

除稅前溢利 92,758



8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物聯網 投資 未經分配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銷售物聯網業務產品 228,839 – – 228,839

物聯網業務之服務收入 56,492 – – 56,492

出售於損益帳按公平值處理之
財務資產之已變現收益淨額 – 1,591 – 1,591

應收貸款之利息收入 – – 849 849

總收益 285,331 1,591 849 287,771

經營業績
分類業績 37,382 344,719 (18,345) 363,756

融資成本 (10,785)

除稅前溢利 352,971

本集團資產及負債按可報告分類之分析載列如下：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物聯網 投資 未經分配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類資產 2,269,984 2,516,015 68,803 4,854,802

分類負債 (614,651) (332,065) (690,661) (1,637,377)

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經審核）
物聯網 投資 未經分配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類資產 1,162,665 2,222,372 82,915 3,467,952

分類負債 (305,774) (407,383) (490,485) (1,203,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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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其他收入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遞延首日收益攤銷（附註17） 11,376 3,290

來自財務機構之利息收入 1,550 1,260

撥回貿易應收款項呆帳撥備 – 98

政府補助 2,276 2,293

其他 944 –

16,146 6,941

5. 除稅前溢利

除稅前溢利經扣除（計入）下列各項後列帳：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a) 融資成本
計息借貸利息 13,635 3,618

承兌票據利息（附註17） 33,511 7,167

融資租賃債務之融資費用 10 –

總借貸成本 47,156 10,785

(b) 其他項目
無形資產攤銷 4,265 –

貿易應收款項呆帳撥備 254 –

存貨成本（附註） 187,914 154,790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5,473 4,228

匯兌收益淨額 (637) –

物業之經營租賃支出 9,186 6,807

員工成本及相關開支 67,366 62,739

－包括有關購股權之以股份支付之款項 12,430 9,986

附註： 存貨成本包括與員工成本、折舊及經營租賃支出相關之15,537,000港元（截至二零一五年六
月三十日止六個月：15,531,000港元），有關款項亦已按各開支類別計入上文個別披露之相關
總金額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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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稅項

由於本集團之實體於期內並無應課稅溢利或應課稅溢利已被過往年度結轉之未抵銷稅項虧損全數
抵銷，故並無計提香港利得稅撥備。

本集團之中國附屬公司須根據其應課稅溢利按25%（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25%）之
稅率繳納中國企業所得稅（「企業所得稅」）。然而，本公司四間（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
月：三間）中國附屬公司獲地方稅務機關正式認定為「高新技術企業」。由於該等中國附屬公司符合
高新技術企業資格，因而於三年期內享有15%（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15%）之減免
稅率。本公司一間（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中國附屬公司須根據其設定溢利（即
按照認可計稅方法計算之收益之10%）按25%之稅率繳納企業所得稅。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本期稅項
中國企業所得稅
本期間 17,953 1,269

過往期間超額撥備 (197) –

17,756 1,269

遞延稅項 (1,088) 305

期內稅項開支 16,668 1,574

7. 股息

本公司董事不建議就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派發中期股息（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
日止六個月：零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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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盈利乃按期內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54,222,000港元（截至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347,012,000港元）及期內已發行9,249,137,783股（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7,236,390,530股）普通股加權平均數計算。

每股攤薄盈利

每股攤薄盈利乃經調整發行在外普通股加權平均數以假設轉換所有具潛在攤薄影響之普通股後計
算。本公司具潛在攤薄影響之普通股包括購股權及將根據溢利保證安排發行之代價股份，須受限於
若干特定條件，並按或然可發行股份處理。或然可發行股份被視為發行在外，並在適當情況下於報
告期結束日根據所得資料納入每股攤薄盈利之計算內，猶如或然事項之條件被視作已經達成。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購股權之若干特定條件已達成，故50%之未行使購股權被假定為已於截
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行使，並被納入每股攤薄盈利之計算。溢利保證之條件則尚
未全面達成，故計算每股攤薄盈利時並無計入此方面之具潛在攤薄影響之普通股。

由於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購股權之特定條件尚未全面達成，故計算每股攤薄盈利時
並無計入具潛在攤薄影響之普通股，因此，每股攤薄盈利與每股基本盈利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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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無形資產

客戶關係 電腦軟件版權 商標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於二零一五年一月一日之帳面金額（經審核） – – 33,968 33,968

匯兌調整 – – (824) (824)

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帳面金額（經審核） – – 33,144 33,144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於二零一六年一月一日之帳面金額（經審核） – – 33,144 33,144
收購附屬公司（附註19） 124,703 2,961 – 127,664
攤銷 (4,157) (108) – (4,265)
匯兌調整 – – (308) (308)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之帳面金額（未經審核） 120,546 2,853 32,836 156,235

在業務合併中購入之客戶關係及電腦軟件版權按收購日期之公平值確認。攤銷於其5年之估計可用
年期內以直線法撥備。

10. 商譽

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帳面金額對帳
於報告期初 266,592 114,786

收購附屬公司（附註19） 927,966 151,806

於報告期結束日 1,194,558 266,592

成本 1,194,558 266,592

累計減值虧損 – –

1,194,558 266,5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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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可供出售財務資產

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於香港上市之股本證券，按公平值 110,106 110,106

財富管理產品，按公平值 – 83,559

於香港境外註冊成立之私人有限公司之
非上市股本證券，按成本 247,500 395,450

已確認減值虧損 – (12,536)

(a) 247,500 382,914

357,606 576,579

分析為：
非流動部分 357,606 493,020

流動部分 – 83,559

357,606 576,579

附註：

(a) 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持有Joint Global Limited（「JGL」）6.4%股本權益及歌
德豪宅有限公司（「歌德豪宅」）1.56%股本權益，帳面值分別為95,464,000港元（扣除減值虧損
12,536,000港元）及39,950,000港元。於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向獨立第三
方出售其於JGL及歌德豪宅之全部股本權益，銷售所得款項分別為95,000,000港元及40,000,000

港元，以收購分類為於損益帳按公平值處理之財務資產的香港上市股本證券及換取現金，故
出售可供出售財務資產之虧損淨額合共約為414,000港元，已於損益帳確認。

餘額指本集團於Co-Lead Holdings Limited（一間於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之
15.81%（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5.92%）股本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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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於損益帳按公平值處理之財務資產

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持作買賣
香港上市股本證券 1,340,369 1,172,929

於初步確認時指定
股票掛鈎票據 520,117 475,123

非上市基金 (a) 217,728 –

財富管理產品 74,720 –

衍生財務工具
衍生工具合約 59,766 59,706

2,212,700 1,707,758

附註：

(a) 期內，本集團與一名私募基金經理（為獨立第三方，一間已登記及經中國證券投資基金業協會
認可之公司）訂立兩份認購協議，據此，本集團同意認購合共210,000,000港元之非上市基金單
位。該等基金單位可隨時於贖回前發出不少於5日之書面通知予以贖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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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應收貸款

借款人獲授之貸款須按照還款時間表償還。有關結餘包括應收下列各方之貸款：

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第三方 53,126 51,038

呆帳撥備 (a) (20,290) (20,290)

計入流動資產、於一年內到期之結餘 32,836 30,748

附註：

(a) 於報告期結束日，(i)應收貸款32,836,000港元（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30,748,000港元）
按固定年利率14厘（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4厘）計息，為無抵押及無逾期；及(ii)貸款
結餘20,290,000港元（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20,290,000港元）乃逾期未付，並已悉數減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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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貿易應收款項
來自一名關連人士 (a) 1,600 2,268

來自第三方 328,371 294,960

呆帳撥備 (269) (20)

(b) 329,702 297,208

應收票據 4,155 2,832

其他應收款項
預付款項 73,456 63,693

按金及其他應收帳款 64,328 29,601

137,784 93,294

471,641 393,334

附註：

(a) 來自一名關連人士之貿易應收款項為無抵押、免息，並擁有60日信貸期。

(b) 貿易應收款項（扣除呆帳撥備）按發票日期之帳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90日內 218,119 223,774

91至180日 17,339 6,041

181至365日 65,016 31,525

365日以上 29,228 35,868

329,702 297,208

本集團給予其客戶30至90日之信貸期。



17

 

15.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貿易應付款項 (a) 127,422 152,500

其他應付款項
應計費用 44,280 86,465

應付利息 19,952 14,216

其他應付帳款 13,147 11,917

已收貿易按金 40,838 23,667

118,217 136,265

245,639 288,765

附註：

(a) 貿易應付款項之信貸期一般為90日內。貿易應付款項按發票日期之帳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90日內 98,856 124,885

91至180日 8,369 8,143

181至365日 6,892 2,835

365日以上 13,305 16,637

127,422 15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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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計息借貸

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銀行借貸，無抵押及有擔保 – 23,874

孖展貸款，有抵押及有擔保 (a) 125,022 350,000

孖展貸款，有抵押 (b) 150,986 –

融資租賃債務 655 727

276,663 374,601

分析為：
非流動部分 508 582

流動部分 276,155 374,019

276,663 374,601

附註：

(a) 孖展貸款，有抵押及有擔保

孖展貸款以於證券孖展帳戶持有之若干上市股本證券作抵押，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的總
市值約為571,475,000港元（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600,000,000港元），由本公司控股股
東提供擔保。孖展貸款按最優惠年利率加3厘（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香港上海滙豐銀
行有限公司港元最優惠利率加3厘）計息，須按要求償還。

(b) 孖展貸款，有抵押

孖展貸款以於證券孖展帳戶持有之若干上市股本證券作抵押，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的總
市值約為550,000,000港元。孖展貸款按最優惠年利率加3厘計息，須按要求償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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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承兌票據

債務部分 遞延首日收益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一五年一月一日（經審核） 48,144 29,741 77,885

已發行承兌票據於初始日期之公平值 434,591 – 434,591

新發行承兌票據於初始時未於損益帳確認之首日收益 – 20,409 20,409

年內利息支出 21,115 – 21,115

計入其他應付款項之承兌票據應付利息 (14,400) – (14,400)

遞延首日收益攤銷 – (8,263) (8,263)

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
於二零一六年一月一日（經審核） 489,450 41,887 531,337

已發行承兌票據於初始日期之公平值 182,712 – 182,712

已發行承兌票據於收購附屬公司當日之暫定公平值
（附註19） 317,425 – 317,425

新發行承兌票據於初始時未於損益帳確認之首日收益 – 17,288 17,288

期內利息支出（附註5(a)） 33,511 – 33,511

計入其他應付款項之承兌票據應付利息 (21,113) – (21,113)

遞延首日收益攤銷（附註4） – (11,376) (11,376)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1,001,985 47,799 1,049,784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
分析為：
非流動部分 632,470

流動部分 417,314

1,049,784

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分析為：
非流動部分 476,337

流動部分 55,000

531,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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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股本

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經審核）

股份數目
千股 千港元

股份數目
千股 千港元

法定：
於期╱年初及
期╱年終
每股面值0.001港元之普通股 5,000,000,000 5,000,000 5,000,000,000 5,000,000

已發行及繳足：
於期╱年初
每股面值0.001港元之普通股 8,136,390 8,136 723,639 724

發行紅股 – – 6,512,751 6,512

發行新股份 – – 900,000 900

發行新股份（附註(a)） 500,000 500 – –

收購附屬公司時發行新股份（附註(b)） 1,512,000 1,512 – –

於期╱年終
每股面值0.001港元之普通股 10,148,390 10,148 8,136,390 8,136

附註：

(a) 於二零一六年二月四日，本公司以配售價每股0.42港元向一名獨立第三方配發及發行合共
500,000,000股股份，以換取現金。

(b) 於二零一六年四月七日，本公司配發及發行合共1,512,000,000股代價股份，作為收購進念國際
投資有限公司（「進念」）51%股本權益之部分代價。收購詳情載於本公佈附註1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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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收購附屬公司

(a) 收購進念及其附屬公司（「進念集團」）51%股本權益（「進念集團收購事項」）

於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與進念之售股股東（「售股股東A」）訂立一份買賣協議
（「進念買賣協議」），據此，本集團有條件同意收購而售股股東A有條件同意出售進念51%股本
權益，透過按每股0.51港元向售股股東A發行1,512,000,000股本公司普通股（禁售期為由發行
日期起計1.06至2.06年）及330,480,000港元之承兌票據（年利率為3厘）支付。已發行代價股份
及承兌票據之暫定公平值由獨立估值師仲量聯行企業評估及咨詢有限公司（「仲量聯行」）釐
定。

於二零一六年四月七日完成交易後，本集團持有進念51%股本權益，而進念則成為本集團之間
接非全資附屬公司。

作為根據進念買賣協議擬進行之交易一部分，售股股東A共同及各別地、無條件地及不可撤銷
地擔保，倘進念集團截至二零一六年及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除稅後溢利分別
少於144,000,000港元及216,000,000港元，則會就截至二零一六年及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止年度向本集團賠償不多於440,640,000港元及660,960,000港元。

賠償額會從已發行承兌票據連同相關利息中扣除，而任何餘額將以現金結清。根據此項安排
已產生應收或然代價。

進念集團收購事項之詳情載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之公佈。

於報告期結束日，應收或然代價之暫定公平值為452,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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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收購杭州樂佩通信有限公司（「樂佩」）及其附屬公司（「樂佩集團」）75%股本權益（「樂佩集團
收購事項」）

於二零一六年四月十五日，本集團與樂佩之售股股東（「售股股東B」）就本集團收購樂佩之
75%股本權益訂立一份投資協議（「投資協議」），據此，(i)本集團同意購買而售股股東B同意
出售樂佩之67.5%股本權益，代價為人民幣8,000,000元（相等於約9,586,000港元）；及(ii)本集
團同意向樂佩出資人民幣5,000,000元（相等於約5,991,000港元），其中人民幣300,000元（相等
於約359,000港元）用於增加樂佩之註冊資本，而餘額人民幣4,700,000元（相等於約5,632,000港
元）則用作樂佩之資本儲備。於二零一六年四月二十七日完成交易後，本集團持有樂佩之75%

股本權益，而樂佩則成為本集團之間接非全資附屬公司。

作為根據投資協議擬進行之交易一部分，本集團已與售股股東B訂立一份溢利保證協議（「溢
利保證協議」），據此，倘樂佩截至二零一六年、二零一七年及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年度之除稅後溢利分別達到人民幣4,500,000元（相等於約5,346,000港元）、人民幣5,850,000元
（相等於約6,950,000港元）及人民幣7,605,000元（相等於約9,036,000港元），則本集團須就截至
二零一七年及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向售股股東B支付現金最多人民幣4,898,000

元（相等於約5,718,000港元）及人民幣9,477,000元（相等於約11,064,000港元）。

與此同時，售股股東B共同及各別地、無條件地及不可撤銷地擔保，倘樂佩截至二零一六年、二
零一七年及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除稅後溢利少於保證水平，則會就截至二零
一六年、二零一七年及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向本集團賠償不多於人民幣5,608,000

元（相等於約6,663,000港元）、人民幣7,290,000元（相等於約8,661,000港元）及人民幣9,477,000

元（相等於約11,260,000港元）。額外代價或賠償將以現金結清。

樂佩溢利保證產生應付或然代價，於收購當日之公平值由獨立估值師亞太資產評估及顧問有
限公司計量。

於報告期結束日，應付或然代價之公平值為15,916,000港元。

* 官方名稱以中文為準，英文翻譯名稱僅供識別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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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下表概述於各收購日期已付之代價、所收購可識別資產及所承擔可識別負債之暫定公平值以
及確認非控股權益之金額：

進念集團
收購事項

樂佩集團
收購事項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附註(i)）

初步代價
以現金支付 – 9,586 9,586

透過發行代價股份支付 665,732 – 665,732

透過發行承兌票據支付（附註17） 317,425 – 317,425

出資 – 5,991 5,991

983,157 15,577 998,734

（應收）應付或然代價 (452) 15,916 15,464

總代價 982,705 31,493 1,014,198



24

 

進念集團
收購事項

樂佩集團
收購事項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附註(i)）

所收購可識別資產及所承擔可識別負債之
已確認金額：

物業、廠房及設備 2,209 144 2,353

無形資產（附註9） 127,664 – 127,664

存貨 – 307 307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54,073 8,925 62,998

銀行結存及現金 29,522 1,223 30,745

應付稅項 (11,806) – (11,806)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11,942) (2,930) (14,872)

遞延稅項負債 (31,916) – (31,916)

可識別淨資產總值 157,804 7,669 165,473

非控股權益# (77,324) (1,917) (79,241)

收購產生之商譽
（附註10） 902,225 25,741 927,966

982,705 31,493 1,014,198

收購附屬公司之現金流入淨額^

已付現金代價 – (9,586) (9,586)

從附屬公司收購之銀行結存及現金 29,522 1,223 30,745

29,522 (8,363) 21,159

收購相關成本 409 63 472

附註：

(i) 進念集團收購事項所產生之資產及負債金額和相關代價，目前均由仲量聯行暫時釐定。
於本公佈日期，對所收購資產及所承擔負債淨額所需進行的估值及其他計算尚未完成，
因此管理層只按所能掌握的最新資料暫時釐定有關價值。任何於估值及其他計算完成
時對暫定價值之調整將於收購日起計12個月內確認。有關調整將按猶如公平值於收購
日已確認作為計算基準。商譽亦將按假設公平值已於收購日使用而確認的金額作出調
整。

^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於收購日期之公平值為62,998,000港元。該等所收購貿易及其他應
收款項於收購日期之合約總金額為62,998,000港元，當中並無結餘預期不可收回。出資
亦計入樂佩集團之其他應收款項，由於其對本集團之現金流量並無影響，故計算收購附
屬公司之現金流出淨額時已撇除出資。

# 非控股權益按非控股權益於進念集團及樂佩集團之可識別淨資產公平值之比例計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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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商譽源自本集團經歷收購事項後所收購業務預期會產生之協同效應。該等利益不會與商譽分
開確認，因為該等利益並不符合可識別無形資產之確認標準。預期已確認之商譽不會用於扣
除所得稅。

收購相關成本並無計入所轉讓之代價，其已於未經審核簡明綜合全面收入報表確認為「一般
及行政開支」。

20. 並無導致控制權變動之收購一間附屬公司之非控股權益

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已付現金代價 63,022 –

增購一間附屬公司之股本權益 50,994 –

於簡明綜合股東權益變動表確認之差額 12,028 –

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持有福建實達電腦設備有限公司（「實達外設」）83%股本權
益。本集團按代價人民幣52,372,200元（相等於約63,022,000港元）向一間關連公司（於中國註冊成立
之有限責任公司，由本公司之控股股東擁有90%權益）增購實達外設餘下17%股本權益。代價乃以現
金結清。

該項收購於二零一六年四月完成，其後實達外設已成為本公司之間接全資附屬公司。

收購實達外設17%股本權益之詳情載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五年十一月六日及二零一六年一月十三
日之公佈以及日期為二零一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之通函。

* 官方名稱以中文為準，英文翻譯名稱僅供識別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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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報告期後事項

除本公佈其他部分所披露者外，於報告期結束日後進行之事項概述如下：

(a) 有關一項建議收購事項之諒解備忘錄

於二零一六年五月九日，本公司就其建議收購福建實達集團股份有限公司（「福建實達集團」，
一間根據中國法律註冊成立之公司，其股份於中國上海證券交易所上市）約30%股本權益與昂
展投資諮詢有限公司（「昂展投資」，一間於中國註冊成立之有限責任公司，由本公司控股股
東擁有90%權益）（「建議收購事項」）訂立不具法律約束力之諒解備忘錄。

於本公佈日期尚未訂立具法律約束力之協議。諒解備忘錄之詳情載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六
年五月九日之公佈。

(b) 授出購股權

於二零一六年七月十四日，本公司宣佈根據本公司於二零零七年八月六日採納之購股權計劃
授出合共595,800,000份購股權予若干合資格參與者，其中80,000,000份購股權乃授予本公司董
事。授出購股權之詳情載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六年七月十四日之公佈。

* 官方名稱以中文為準，英文翻譯名稱僅供識別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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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

本集團於回顧期內曾進行下列主要業務活動：

物聯網（「物聯網」）業務

本集團於回顧期內再進行三宗收購，加強物聯網業務。

於二零一六年四月，本集團完成收購進念國際投資有限公司（「進念」）及其附屬公司（「進
念集團」）51%股本權益。進念集團主要從事向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大宗商品行業之
公司提供一站式解決方案業務，包括但不限於市場推廣研究、軟件設計、資訊科技解決
方案及策略業務諮詢及開發。

於二零一六年四月，本集團完成收購福建實達電腦設備有限公司（「實達外設」）及其附
屬公司（「實達外設集團」）餘下17%股本權益。實達外設集團主要於中國設計、製造及分
銷打印機、終端機及電腦以及銷售點電子產品，並以自有品牌名稱「實達(Start)」向機構
客戶提供資訊科技服務。

於二零一六年四月，深圳市海億康科技有限公司（「海億康科技」）完成收購杭州樂佩通
信有限公司（「樂佩」）及其附屬公司（「樂佩集團」）75%股本權益，樂佩主要從事於中國
研發、設計及製造千兆無源光網路（「GPON」）及乙太網無源光網路（「EPON」）通信相關
的光纖傳輸網絡設備及軟件產品，擁有多年的GPON/EPON產品研發經驗和廣泛的市場
客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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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回顧期內，本集團之物聯網業務收益約為393,460,000港元，佔本集團收益約110.32%，
較二零一五年同期增加約37.89%。物聯網業務產生除稅及融資成本前純利約98,470,000

港元，較二零一五年同期增加約163.42%。收益及純利顯著增加主要是源於二零一五年
下半年收購深圳市中光遠科技有限公司（「中光遠科技」）、廣州大庫工業設備有限公司
（「大庫工業」）及海億康科技，以及二零一六年四月收購進念集團及樂佩集團。

證券投資

本集團投資於香港上市證券作短期及長期投資。於回顧期內，本集團因出售若干證券而
錄得已變現虧損約40,150,000港元，並於損益中就短期投資確認未變現收益約126,220,000

港元。作長期投資之可供出售財務資產之公平值並無變動。

中國經濟放緩引起關注，促使各國修訂經濟增長前景，環球金融市場經歷一輪動盪。與
二零一五年同期比較，股票市場於二零一六年上半年至今持續反覆，與回顧期初比較，
恒生指數及恒生中國企業指數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分別下跌約2%（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上升約11%）及約6%（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上升約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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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所持重大投資（即帳面金額佔本集團資產總值超過10%

之投資）如下：

證券類別
本公司所持股份╱相關股份
所佔持股量之百分比

於損益帳按
公平值處理╱
可供出售之

財務資產分類

於二零一六年
六月

三十日之
未變現收益或
公平值增加

於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之
未變現收益╱
（虧損）或

公平值增加╱
（減少）

於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之

公平值

於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之
公平值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恒生中型股指數成份股甲（附註1） 普通股 0.71% 0.74% 可供出售 – (41,114) 110,106 110,106

6.44% 6.76% 於損益帳
按公平值處理

– (110,855) 1,005,824 1,005,824

認股權證及認沽期權（附註2） 不適用 不適用 於損益帳
按公平值處理

60 59,706 59,766 59,706

恒生中國H股金融行業指數成份股乙（附註4） 股票掛鈎票據（附註3） 不適用 不適用 於損益帳
按公平值處理

44,994 17,123 520,117 475,123

附註：

1. 恒生中型股指數成份股甲指嘉年華國際控股有限公司（股份代號：996）（「嘉年華」）。嘉年華就其
表現及前景刊發之資料載於披露易網站。根據已刊發之研究報告，嘉年華已建立強大之管理團隊，
並計劃通過其業務模式(i)成為中國第一間大型綜合旅遊項目；(ii)於亞洲宣傳「嘉年華」品牌；及(iii)

於全世界宣傳「嘉年華」品牌。根據已刊發之研究報告，嘉年華之青島項目預計將受惠於中國旅遊市
場急速增長，然而，(i)嘉年華面對青島區內若干商場營運之強勁競爭，可能影響嘉年華達成預測到
訪人次之能力；及(ii)嘉年華處於在全中國建立綜合旅遊項目之初期階段，結果無法確定。

2. 150,000,000股嘉年華股份受遠期安排規限，據此，本集團須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日按行使價每
股1.4港元向獨立第三方出售該等股份。認股權證賦予獨立第三方權利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日至
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期間隨時購買嘉年華股份，而認沽期權則賦予本集團權利於二零一六年十二
月三十日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期間隨時要求獨立第三方購買嘉年華股份。

3. 本集團可於二零一六年五月後不時按照於贖回時出售相關股份所得款項淨額，酌情贖回股票掛鈎票
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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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恒生中國H股金融行業指數成份股乙乃於二零一五年在聯交所主板上市之銀行，因保密責任而不可
指明。根據已刊發之研究報告，該銀行被視為高增長銀行，零售業務一直改善，風險管理相對審慎，
貸款組合靈活。該銀行表示，其將積極發展傳統批發、零售及資產管理業務，同時發展「互聯網+」及
「商業銀行+」創新業務，強化風險管理及監控，致力達致穩定市值增長。根據已刊發之研究報告，由
於宏觀經濟下行壓力、國內流動性不明朗、競爭加劇加上利率市場化持續，故中國銀行業界別可能
面對充滿挑戰性之經營環境，在達致可觀增長時可能出現資產質量惡化。

本集團將繼續專注於並持有更多增長潛力穩定之指數成份股（包括但不限於摩根士丹利
資本國際指數、恒生指數、恒生綜合大中型股指數、恒生綜合中小型股指數及恒生中國H

股金融行業指數）。此外，股份市價亦受相關公司之財務表現及發展計劃，以及有關公司
所在行業前景影響。

貸款業務

本集團向多名借款人提供短期貸款。該等短期貸款按年利率介乎10厘至18厘計息。於回
顧期內，貸款業務為本集團貢獻3,330,000港元之貸款利息收入。

前景

物聯網業務

隨着本集團收購進念集團51%股本權益，增強本集團軟件技術能力，將本集團業務延伸
到互聯網金融及相關領域，包括大宗商品供應鏈、信息資訊、物聯網倉儲物流、交易清算
支付等方面的管理與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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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二零一六年下半年，本集團將繼續向一站式的物聯網解決方案企業方向邁進，透過
旗下集團公司為企業級客戶提供一站式的數據管理服務及「現代工業產業鏈智慧中樞物
聯網整體解決方案」。透過集團內部協同效應的效果，消除內部技術轉移壁壘，大幅縮短
技術開發時間，加快配套設備引進，提高研發效率，為客戶提供完整物聯網解決方案。同
時可降低採購成本、加快供貨速度、提升品質標準和擴大現有客戶群體，進而提升整體
盈利能力。

期內業績

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錄得收益約356,650,000港元（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287,770,000港元）及除稅前溢利約92,760,000港元（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
352,970,000港元）。本集團之資產淨值由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2,264,310,000港元
上升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之3,217,430,000港元。除稅前溢利主要源自(i)物聯網業務
產生之分類業績約98,470,000港元（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37,380,000港元）；及(ii)投資
業務產生之分類業績約61,850,000港元（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344,720,000港元），當
中已抵銷(i)融資成本約47,160,000港元（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10,790,000港元）；及(ii)

購股權開支約12,430,000港元（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9,990,000港元）。

流動資金、財務資源、借貸及負債資產比率

本集團主要以內部現金資源、計息借貸以及配售新股份及承兌票據為其業務提供資金。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現金及銀行結存（包括已抵押銀行存款）維持於約
193,840,000港元（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232,100,000港元）。現金及銀行結存減少
主要是由於收購實達外設及樂佩所致。本集團之負債資產比率（以借貸及長期債務（包
括承兌票據）總額除以權益總額之百分比計算）為41.23%（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40.01%）。負債資產比率上升主要是由於回顧期內增加配售本金總額為530,480,000港元
之承兌票據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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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資產淨值約為3,217,430,000港元（二零一五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2,264,310,000港元），資產總值約為4,854,800,000港元（二零一五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3,467,950,000港元）。流動資產淨值約為2,056,930,000港元（二零一五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1,823,330,000港元），流動比率約為3.15倍（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3.52

倍）。

資本架構

於二零一六年一月十八日，本公司透過配售代理向一名獨立投資者配售500,000,000股股
份，配售價為每股股份0.42港元。是項配售已於二零一六年二月四日完成。本公司收取認
購所得款項淨額約204,670,000港元，直至本公佈日期，其中約(i) 66,250,000港元已用作
本集團之一般營運資金；(ii) 17,400,000港元已用於償還貸款；及(iii) 121,020,000港元已
用作證券投資。因此，已發行股份數目於二零一六年二月四日由8,136,390,530股增加至
8,636,390,530股。

於二零一六年四月七日，本公司根據發行授權向若干賣方發行1,512,000,000股代價股份，
發行價為每股0.51港元，作為收購進念51%股本權益之代價。因此，已發行股份數目於二
零一六年四月七日由8,636,390,530股增至10,148,390,530股。

本公司之資本僅包括普通股。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之已發行股本為
10,148,390,530股股份。

資產質押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若干受規管證券經紀向本集團授出孖展融資。該等融資以本集
團帳面金額為1,340,370,000港元（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172,930,000港元）之於損
益帳按公平值處理之財務資產及帳面金額為110,110,000港元（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110,110,000港元）之若干可供出售財務資產作抵押。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
已動用該等融資中之276,010,000港元（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350,000,000港元）。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於中國之附屬公司將銀行存款3,940,000港元（二零一五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3,850,000港元）質押予銀行，作為就貿易融資信貸及向中國附屬公司授出之
銀行融資發出擔保之抵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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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六年一月，本公司發行於二零一八年到期之兩年期4厘優先有擔保有抵押票據，
本金總額為200,000,000港元（「票據」）。票據由本公司控股股東提供擔保，及以本公司若
干附屬公司全部已發行股本之押記作為抵押。詳情載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六年一月八
日之公佈。

匯率風險

由於本集團於香港之業務主要以港元計值，而本集團於中國之收益及經營成本以本集團
進行銷售或產生成本之實體之功能貨幣計值，故本集團並無面對任何重大外幣風險。因
此，董事認為貨幣風險並不重大。因此，董事會於回顧期內認為無必要使用對沖工具。董
事將持續監察本集團之風險，並於有需要時考慮對沖貨幣風險。

重大收購

本集團於回顧期內再進行三宗收購。交易詳情於本公佈附註19及20披露。

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除本公佈附註19(c)所披露之應付或然代價外，本集團並無其
他重大或然負債（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零港元）。

中期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就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派發中期股息（二零一五年六月
三十日：零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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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之權益及淡倉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董事及本公司最高行政人員於本公司或任何相聯法團（定義
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之股份、相關股份及債權證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XV部第7及8分部及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須知會本公
司及聯交所之權益及淡倉（包括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有關條文彼等被當作或視為擁有之
權益及淡倉），以及須記錄於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須存置之登記冊內之權益及淡
倉如下。

(i) 於本公司股份中之好倉

董事姓名 身份
普通股

（股份數目）
衍生股份

（股份數目）
所持股份總數
（股份數目）

佔本公司已發行
股本之百分比 附註

楊曉櫻女士（「楊女士」） 於受控制法團之權益╱
實益擁有人

210,000,000 60,000,000 270,000,000 2.66% 1

蔡志輝先生（「蔡先生」） 實益擁有人 – 72,363,900 72,363,900 0.71% 2

曾濤先生（「曾先生」） 實益擁有人 – 20,000,000 20,000,000 0.20% 3

附註1：  Toplap International Limited（「TIL」）（210,000,000股股份之實益擁有人）由楊女士擁有90%

權益。60,000,000股股份衍生自本公司授予楊女士之60,000,000份購股權之權益，有關購股
權可以行使，從而換取60,000,000股股份。

附註2：  該72,363,900股股份衍生自本公司授予蔡先生之72,363,900份購股權之權益，有關購股權可
以行使，從而換取72,363,900股股份。

附註3：  該20,000,000股股份衍生自本公司授予曾先生之20,000,000份購股權之權益，有關購股權可
以行使，從而換取20,000,000股股份。

上文所披露之所有權益均指於本公司股份中之好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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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本公佈所披露者外，概無董事及彼等之聯繫人於本公司或任何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
及期貨條例）之任何股份、相關股份及債權證中，擁有記錄於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

條存置之登記冊內，或根據標準守則已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任何權益或淡倉。

僱員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約有17名僱員（包括本公司董事）駐於香港，並約有
1,374名僱員駐於中國。僱員薪酬、花紅、購股權計劃及培訓政策均按個人表現及經驗和
參照市場水平釐定。本集團根據香港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就所有香港合資格僱員向強
制性公積金供款。其他僱員福利包括保險及醫療保障、資助教育及培訓計劃以及購股權
計劃。

本集團中國附屬公司之僱員均為中國政府營辦之國家管理退休福利計劃成員。該等附屬
公司須按工資成本之特定百分比向退休福利計劃供款，為福利提供資金。

購股權

本公司於二零零七年八月六日採納一項購股權計劃，據此，本公司董事獲授權酌情邀請
本集團僱員（包括本集團旗下任何公司之董事）承購購股權，以認購本公司之普通股。該
計劃旨在為本集團僱員提供機會，取得於本公司之股本權益，鼓勵彼等為本公司及其股
東整體之利益，努力提升本公司及其股份之價值。購股權計劃於截至二零一七年八月五
日止十年內有效及生效，其後不得再授出購股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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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購股權計劃，本公司可向本集團之董事及僱員以及董事會全權酌情認為曾經或將會
對本集團作出貢獻之任何其他人士授出購股權。於根據購股權計劃及本公司任何其他購
股權計劃已授出但尚未行使之所有購股權獲行使時將予發行之股份數目上限，合共不得
超過不時已發行股份總數之30%。

於根據購股權計劃及本公司任何其他購股權計劃將授出之所有購股權獲行使時可予發行
之股份總數，合共不得超過於相關普通決議案通過當日已發行股份之10%。凡向關連人
士授出購股權，均須經獨立非執行董事或獨立股東（視情況而定）批准。於任何12個月期
間內，根據購股權計劃可向個別指明單一承授人授出之購股權（包括已行使、已註銷及未
行使之購股權）所涉股份數目上限，不得超過已發行股份總數之1%。根據購股權計劃，
參與者可於由要約日期起計14日內接納所獲授之購股權。接納授出購股權之要約時，須
支付代價1港元。購股權可於由授出日期起計10年內隨時行使。

購股權之行使價為股份面值、股份於授出日期在聯交所之收市價及股份於緊接授出日期
前五個營業日在聯交所之平均收市價中之最高者。

下表披露計劃項下本公司購股權期內之變動。

購股權數目

參與者類別 授出日期 行使價
於二零一六年

一月一日 期內授出 期內失效
於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執行董事：
楊女士（附註） 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日 0.247港元 60,000,000 – – 60,000,000

蔡先生 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日 0.247港元 72,363,900 – – 72,363,900

曾先生 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日 0.247港元 20,000,000 – – 20,000,000

僱員總計 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日 0.247港元 551,275,150 – 100,863,900 450,411,250

總計 703,639,050 – 100,863,900 602,775,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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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該等股份以TIL名義登記，該公司由本公司執行董事兼行政總裁楊女士擁有90%權益。根據證券
及期貨條例，楊女士被當作於TIL所持全部股份中擁有權益。

除上文所述者外，於期內任何時間，本公司或其任何控股公司、附屬公司或同系附屬公
司概無訂立任何安排，致使本公司董事可藉購買本公司或任何其他法人團體之股份或債
權證而獲取利益。

主要股東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據本公司所知或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須存置之登記
冊所記錄及按照本公司獲得之資料，以下人士（董事或本公司最高行政人員除外）於本
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中擁有佔本公司已發行股本5%或以上之權益或淡倉。

股東名稱 股份數目
佔投票權之

百分比 股份數目
佔投票權之

百分比
（好倉） （好倉） （淡倉） （淡倉）

景百孚先生（「景先生」）（附註1） 5,283,433,350 52.06% – –

李大熙先生（「李先生」）（附註2） 828,022,942 8.16% – –

趙振中先生 592,941,176 5.84% – –

附註：

1. 景先生透過其全資公司Mystery Idea Limited及Better Joint Venture Limited（分別為5,116,673,350股及
11,260,000股股份之實益擁有人）以及嘉年華（155,500,000股股份之實益擁有人）擁有本公司股本之
權益。嘉年華由景先生間接擁有68.11%權益。

2. 李先生全資擁有Giant Profit Enterprises Limited（「Giant Profit」），而Giant Profit擁有353,670,000股股
份之權益。因此，李先生被當作於Giant Profit所持353,670,000股股份中擁有權益，並將因分別作為
474,352,942股及353,670,000股股份之實益擁有人而被當作於828,022,942股股份中擁有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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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並無獲知會任何主要股東於本公司之股份或相關股份
持有任何淡倉。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除本公佈所披露者外，本公司並無獲知會任何其他人士（本
公司董事除外）於股份及相關股份中，擁有已記錄於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
須存置之登記冊內之權益或淡倉。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於回顧期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除下文所披露者外，董事認為，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已採納
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之企業管治守則（「企業管治守則」）之守則條文。

(a) 企業管治守則條文A.2.1訂明主席與行政總裁的角色應有區分，並不應由一人同時
兼任。楊曉櫻女士於二零一五年五月一日獲委任為行政總裁，負責監督本公司日常
營運及管理。儘管主席及行政總裁之職務由一人同時兼任，惟所有重大決定均於諮
詢董事會成員後作出。董事會有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董事會認為現行安排具有足
夠權力平衡，且讓本公司保持強而有力之管理。董事會將不斷檢討其現行架構及委
任適當人選履行主席職務之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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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企業管治守則條文A.4.1訂明非執行董事的委任應有指定任期，並須接受重新選舉。
本公司並無釐定非執行董事之任期，因而構成偏離守則條文A.4.1。然而，按照本公
司組織章程細則第116條，全體非執行董事亦須於本公司股東週年大會上輪流告退
並接受重選。

(c) 企業管治守則條文A.6.7訂明獨立非執行董事及其他非執行董事應出席股東大會，
對股東之意見有公正了解。由於事先已有其他業務安排必須由董事出席，因此，張
小滿先生於二零一六年三月十四日未能出席本公司之股東大會，而Pak William Eui 

Won先生分別於二零一六年三月十四日及二零一六年五月三十一日未能出席本公
司之股東大會。

根據上市規則第13.51B(1)條更新董事資料

根據上市規則第13.51B(1)條，自本公司二零一五年年報日期以來，須於本公佈內披露之
董事資料變動如下：

本公司執行董事兼行政總裁楊曉櫻女士目前為深圳證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神州數碼信息服
務股份有限公司（證券代碼：000555.SZ）之獨立非執行董事，並於二零一六年五月二十日
獲委任為上海證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福建實達集團股份有限公司（證券代碼：600734.SH）
之董事。

獨立非執行董事張小滿先生於二零一六年三月二十四日獲委任為聯交所主板上市公司
震昇工程控股有限公司（股份代號：2277）之獨立非執行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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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非執行董事陳鴻先先生於二零一六年七月十二日獲委任為聯交所主板上市公司坪
山茶業集團有限公司（股份代號：364）之獨立非執行董事。

證券交易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之標準守則作為本公司董事進行本公司證券買賣之操守守則。全
部董事均確認彼等於期內一直遵守標準守則所載之規定標準。

薪酬委員會

薪酬委員會已根據企業管治守則之規定成立。薪酬委員會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張小滿
先生、Pak William Eui Won先生及陳鴻先先生，以及一名執行董事曾濤先生組成。薪酬委
員會之主要職責為檢討及釐定董事及管理級行政人員之薪酬政策及組合。概無董事參與
釐定其本身之薪酬。

提名委員會

提名委員會已根據企業管治守則之規定成立。提名委員會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陳鴻先
先生、Pak William Eui Won先生及張小滿先生組成。提名委員會之主要職責為檢討董事會
之架構、規模及成員組合，以及就委任董事及高級管理人員進行甄選，並向董事會作出
推薦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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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中期財務業績已由本公司審核
委員會審閱。本公司已成立審核委員會，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陳鴻先先生、Pak William 

Eui Won先生及張小滿先生組成。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採納之會計原則及常規、上市
規則及法定合規情況，並與高級管理層討論內部監控、風險管理及財務申報事宜。此外，
審核委員會亦已審閱本集團會計及財務申報職能之員工在資源、資格及經驗方面是否足
夠。

登載中期業績公佈及中期報告

本業績公佈登載於聯交所網站(http://www.hkexnews.hk)及本公司網站(www.rentiantech.com)

「投資者資訊」項下之「公告」內。本公司之中期報告將於適當時候寄發予股東，並於上述
網站登載。

致謝

本人謹代表董事會對全體盡責忠誠之管理層人員及員工，以及不斷支持本集團之業務夥
伴、客戶及本公司股東致以衷心謝意。

承董事會命
仁天科技控股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兼行政總裁

楊曉櫻

香港，二零一六年八月二十九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包括下列成員：

執行董事
楊曉櫻女士（行政總裁）
曾 濤先生
蔡志輝先生

獨立非執行董事
Pak William Eui Won先生
張小滿先生
陳鴻先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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